附件2
龙川县政府投资非经营性项目代建管理办法（试行）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必要性
为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提高县政府投资县属非经营性项目的建设管理水平和投资效益，加强项目和工程廉政建设，根据国家、省、市对政府投资非经营性项目管理工作的要求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县实际，县住建局起草了《龙川县政府投资非经营性项目代建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
二、起草依据
根据《政府投资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2号）、《广东省政府投资省属非经营性项目建设管理办法》（粤府〔2022〕12号）等法律法规和政策，参照《河源市政府投资市属非经营性项目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河府〔2023〕11号)，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三、主要内容
《办法》包括五个章节三十三条，分别是总则、职责与分工、项目组织实施与投资管理、监督要求与责任追究、附则。
第一章总则：主要规定了办法制定的法规依据；代建制概念、适用范围、代建方式(政府设立的代建机构集中代建、市场化代建、协议委托代建)及各自的适用范围；代建制基本原则。
第二章职责与分工：规定了代建工程事务中心、项目使用单位和相关职能部门各自职责。
第三章项目组织实施和投资管理：重点规定了项目代建的基本实施程序和投资概算控制及财务管理要求。
第四章是监督管理和责任追究：规定行业管理部门监督、公示公众监督、代建机构内控，以及具体违法违规行为的责任。
第五章附则：规定了实施期限，适用冲突准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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